




114學年度葳格高中暑期輔導課程 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 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 實施對象：國中部、高中職一至三年級學生。 

四、 實施日期： 

(1) 國、高中一年級：114年 8月 5日(二)起至 114年 8月 22日(五)止，共 14日。 

(2) 國、高中二、三年級：114年 8月 4日(一)起至 114年 8月 22日(五)止，共 15日。 

作息時間：08：40到校，17：00-17：20打掃，17：20放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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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課程規劃： 

1. 相關課程由各科教學研究會於開課前討論教學計畫。 

2. 每週上課五天，每天安排七節課，共 3週，合計 105節課。 

六、退費： 

(一) 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務必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逾時不候。 

(二) 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(三) 暑輔開課後，如因個人特殊原因無法參加，為保障授課品質及多數同學權益，退費扣除必

要支出後，依提出申請日按比例退費。 

八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


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普 通 科 一 年 級 

1 1 4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課程開課通知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 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葳格高級中學普通科一年級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日期：114/8/4 (一)為新生訓練；114/8/5 (二)至 114/8/22 (五)為暑輔課程。 

(二)作息時間：08:40 到校，上課時間：09:10-17:00；17:00-17:20 打掃，17:20 放學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(每週為 35 節課)  

國文/英文/數學/歷史/地理/公民/物理/iWagor/體育/定向輔導/ESL/第二外語/導師時間等 

六、 費用：請進入繳費平台繳費。 

七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暑輔課程生活常規依校規規定；依據本校作息時間表，17：20 全校統一放學。 

(二)暑輔費用使用藍新金流平台報名及繳費，如有搭乘校車需求，請務必在平台上選填並

完成繳費，校車費依路程遠近收費。 

(三)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可全額退費，逾時不候。 

(四)7/30 起，若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課程費扣除教材、材料及其他相關費用後，以 7/30、

8/3 及 8/10 為基準日按比例退費。 

(五)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 

家 長 回 執 條 

本人為普通科一年    班  座號 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之家長，已瞭解貴

校暑假輔導課程之規劃。 

□同意參加暑假輔導課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。 

是否搭乘校車□是，站別：               / □雙趟 □單趟(□上學/□放學) 

□否 

□不克參加。 

此  致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普 通 科 二 年 級 

1 1 4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課程開課通知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 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葳格高級中學普通科二年級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課程日期：114 年 8 月 4 日(一)起至 114 年 8 月 22 日(五)止，共三週。 

(二)作息時間：08:40 到校，上課時間：09:10-17:00；17:00-17:20 打掃，17:20 放學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(每週為 35 節課)  

國文/英文/數學(A/B)/社會(歷史/地理/公民)/自然(物理/生物/化學)/資訊科技/體育

/ESL/校外參訪-中山科學院、鹿港古蹟之旅及霧峰科技人文之旅共三場次 

六、 費用：請進入繳費平台繳費。 

七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暑輔課程生活常規依校規規定；依據本校作息時間表，17：20 全校統一放學。 

(二)暑輔費用使用藍新金流平台報名及繳費，如有搭乘校車需求，請務必在平台上選填並

完成繳費，校車費依路程遠近收費。 

(三)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可全額退費，逾時不候。 

(四)7/30 起，若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課程費扣除教材、材料及其他相關費用後，以 7/30、

8/3 及 8/10 為基準日按比例退費。 

(五)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 

家 長 回 執 條 

本人為普通科二年    班  座號 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之家長，已瞭解貴

校暑假輔導課程之規劃。 

□同意參加暑假輔導課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。 

是否搭乘校車□是，站別：               / □雙趟 □單趟(□上學/□放學) 

□否 

□不克參加。 

此  致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普 通 科 三 年 級 

1 1 4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課程開課通知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 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葳格高級中學普通科三年級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課程日期：114 年 8 月 4 日(一)起至 114 年 8 月 22 日(五)止，共三週。 

(二)作息時間：08:40 到校，上課時間：09:10-17:00；17:00-17:20 打掃，17:20 放學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(每週為 35 節課)  

國文/英文/數學/社會(歷史/地理/公民)/自然(物理/生物/化學)/生命教育/體育/ESL/英文

寫作/模擬測驗 

六、 費用：請進入繳費平台繳費。 

七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暑輔課程生活常規依校規規定；依據本校作息時間表，17：20 全校統一放學。 

(二)暑輔費用使用藍新金流平台報名及繳費，如有搭乘校車需求，請務必在平台上選填並

完成繳費，校車費依路程遠近收費。 

(三)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可全額退費，逾時不候。 

(四)7/30 起，若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課程費扣除教材、材料及其他相關費用後，以 7/30、

8/3 及 8/10 為基準日按比例退費。 

(五)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 

家 長 回 執 條 

本人為普通科三年    班  座號 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之家長，已瞭解貴

校暑假輔導課程之規劃。 

□同意參加暑假輔導課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。 

是否搭乘校車□是，站別：               / □雙趟 □單趟(□上學/□放學) 

□否 

□不克參加。 

此  致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餐 飲 科 一 年 級 

1 1 4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課程開課通知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葳格高級中學餐飲科一年級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日期：114/8/4 (一)新生訓練；114/8/5 (二)至 114/8/22 (五)為暑輔課程。 

(二)作息時間：08:40 到校，上課時間：09:10-17:00；17:00-17:20 打掃，17:20 放學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(每週為 35 節課)  

國文/英文/數學/觀光餐旅業導論/餐飲服務技術/中餐烹調實習/刀工技術/點心製作/ 

體育/ESL/第二外語 

六、費用：請進入繳費平台繳費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暑輔課程生活常規依校規規定；依據本校作息時間表，17：20 全校統一放學。 

(二)暑輔費用使用藍新金流平台報名及繳費，如有搭乘校車需求，請務必在平台上選填並

完成繳費，校車費依路程遠近收費。 

(三)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可全額退費，逾時不候。 

(四)7/30 起，若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課程費扣除教材、材料及其他相關費用後，以 7/30、

8/3 及 8/10 為基準日按比例退費。 

(五)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 

家 長 回 執 條 

本人為餐飲科一年      班  座號 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之家長，已瞭解

貴校暑假輔導課程之規劃。 

□同意參加暑假輔導課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。 

是否搭乘校車□是，站別：               / □雙趟 □單趟(□上學/□放學) 

□否 

□不克參加。 

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餐 飲 科 二 年 級 

1 1 4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課程開課通知 
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葳格高級中學餐飲科二年級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課程日期：114 年 8 月 4 日(一)起至 114 年 8 月 22 日(五)止，共三週。 

(二)作息時間：08:40 到校，上課時間：09:10-17:00；17:00-17:20 打掃，17:20 放學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(每週為 35 節課)  

國文/英文/數學/飲料實務/西餐烹調實習/烘焙實務/餐旅服務技術/觀光餐旅業導論/體育

/班會及校外參訪 

六、費用：請進入繳費平台繳費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暑輔課程生活常規依校規規定；依據本校作息時間表，17：20 全校統一放學。 

(二)暑輔費用使用藍新金流平台報名及繳費，如有搭乘校車需求，請務必在平台上選填並

完成繳費，校車費依路程遠近收費。 

(三)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可全額退費，逾時不候。 

(四)7/30 起，若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課程費扣除教材、材料及其他相關費用後，以 7/30、

8/3 及 8/10 為基準日按比例退費。 

(五)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 

家 長 回 執 條 

本人為餐飲科二年      班  座號 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之家長，已瞭解

貴校暑假輔導課程之規劃。 

□同意參加暑假輔導課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。 

是否搭乘校車□是，站別：               / □雙趟 □單趟(□上學/□放學) 

□否 

□不克參加。 

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臺 中 市 葳 格 高 級 中 學 餐 飲 科 三 年 級 

1 1 4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課程開課通知 
一、依據：本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為加強學生升學進路發展，特辦理暑期輔導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(二)充實本校學生假期生活，安排適當活動課程，使學生身心得均衡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葳格高級中學餐飲科三年級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 

(一)課程日期：114 年 8 月 4 日(一)起至 114 年 8 月 22 日(五)止，共三週。 

(二)作息時間：08:40 到校，上課時間：09:10-17:00；17:00-17:20 打掃，17:20 放學。 

五、課程內容：(每週為 35 節課)  

國文/英文/數學/餐旅管理/旅館管理/餐飲經營實務/宴席菜餚製作/異國料理/宴會管理實

習/宴會烹調實習/體育 

六、費用：請進入繳費平台繳費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暑輔課程生活常規依校規規定；依據本校作息時間表，17：20 全校統一放學。 

(二)暑輔費用使用藍新金流平台報名及繳費，如有搭乘校車需求，請務必在平台上選填並

完成繳費，校車費依路程遠近收費。 

(三)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最晚請於 7/29(二)前提出申請，可全額退費，逾時不候。 

(四)7/30 起，若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課程費扣除教材、材料及其他相關費用後，以 7/30、

8/3 及 8/10 為基準日按比例退費。 

(五)請事、病假者，當日不得申請退費。 

 

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 -------------- 

家 長 回 執 條 

本人為餐飲管理科三年甲班  座號 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  之家長，已瞭解

貴校暑假輔導課程之規劃。 

□同意參加暑假輔導課並遵守上述相關規定。 

是否搭乘校車□是，站別：               / □雙趟 □單趟(□上學/□放學) 

□否 

□不克參加。 

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
